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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从行为类型角度理解职场霸凌的局限性 

    关于职场霸凌，《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》将其定义为“❶以优越地位关系为背景的言行，且❷超

出业务上必要且合理范围，从而❸损害劳动者工作环境的行为”。而在《职场霸凌防止指南》中，作

为典型案例列举了①身体攻击、②精神攻击、③孤立排挤、④过高要求、⑤过低要求及⑥人格侵害这6
种类型。 

    这些类型作为判断“何种言行构成职场霸凌”的重要框架，具有重要意义。但另一方面，即便从这

种“行为类型”的角度进行分析，也很难得出有效的预防对策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记住多少“禁止行为清

单”，仅凭这些并不能减少职场霸凌。因为从这一角度出发，很难触及“根源”的分析。职场霸凌发生

的背后，潜藏着这些清单中未体现的、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。 

    因此，本文将暂时跳出人们通常关注的“行为类型”视角，转而关注职场霸凌的“根源”。理解职

场霸凌为何发生及其背后的结构，相比死记硬背“哪些行为属于职场霸凌”，无疑能带来更具实效的预

防效果。 

 

2. 梳理职场霸凌成因的框架 

在梳理职场霸凌成因时，笔者常采用“个人性还是组织性”以及“有意识还是无意识”这两个维度。

将其制成矩阵，如下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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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识 无意识 

个人性 
“欺凌”型 

蓄意的攻击或排挤 

“理所当然”型 

← 本文重点 

组织性 
“推波助澜”型 

受组织压力助长 

“再生产”型 

受组织文化影响的结构化 

【图表】职场霸凌成因全景图 

    提到职场霸凌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“个人性×有意识”这一象限，即“欺凌”。这是指故意

攻击或排挤特定个人的情况。这种类型容易理解，事后处理也相对容易。 

    然而，大家真正感到棘手的，恐怕是“个人性×无意识”这一类型吧。这指的是行为者并无恶意，

甚至出于善意或热忱，却仍伤害了对方的情况。而且，此类职场霸凌在数量上远多于“欺凌”型，且由

于行为人缺乏自觉意识，因此具有难以预防的特点。 

   此外，“组织性×有意识”和“组织性×无意识”这两个象限各自包含重要论点，我将在其他场合

中再作探讨。本文将聚焦于“个人性×无意识”领域，探讨为何“无恶意的人”会实施职场霸凌。 

 

3. 为何“无恶意的人”会实施职场霸凌 

    简而言之，原因在于每个人心中“理所当然”的认知存在偏差。 

    我们通过成长环境、世代背景、亲友关系、兴趣爱好、职业生涯以及成功经验等，后天习得了无数

的“理所当然”。例如，笔者出身于名古屋，所以，提到味噌，我首先想到的是红味噌，即使是混合味

噌，在我看来也是白色的。不仅是这类话题，比如“工作先口头汇报，邮件再跟进”这种工作方式也是

如此，还有“如果被告知期限是‘今天内’，就必须在准时下班前完成”这种感觉也是如此。单看每一

项都微不足道。然而，这些“理所当然”经过长时间的积累，构成了每个人独有的“思维框架”。既然

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，仔细想想，这种思维框架的内容因人而异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

    然而，真正重要的是接下来的问题。所谓“理所当然”的不同，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知识、习惯或工

作风格的差异。它意味着对什么感到“正确”、对什么感到“奇怪”——也就是如何赋予眼前事件意义、

如何进行判断的“看待事物的视角本身”会产生差异。面对同一位下属的行为，有的上司会评价为“有

主见”，有的上司却会愤怒地指责“擅自行动”。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个别知识等的差距，而是源于各自

“理所当然”的价值理念所产生的“判断框架”1 本身的不同。 

    而且，人们平时几乎意识不到自己“理所当然”的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与空气或健康等事物

颇为相似。正因为是这种存在，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强加于人。 

    让我们来看两个具体例子。 

【例① 】当“指导”的理所当然发生偏差时 

    某位部长在年轻时曾被上司严格磨练，正是通过这种严厉的指导才得以成长。他深切体会到“自己

能身居今日之位，全赖那段严厉的指导”，这已成为他的“理所当然”。事实上，那些曾严厉培养他的

 
1 本文所阐述的“理所当然”这一观念，与认知心理学中的“图式”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中的“心理模型”等观点有着共同的基本问

题意识，即人的判断和行为会受到后天形成的思维框架的无意识引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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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辈们，也都如法炮制地晋升并大展身手。正因如此，当部下的工作表现未达预期时，他便会出于“善

意”给予较为严厉的反馈，并表示：“正因为对你有期待，我才会这么说。” 

    然而，作为接收方的下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“理所当然”。例如，对于那些认为“反馈应当在冷静

的一对一场合进行”的下属来说，在会议上被直率地指出问题，或是收到语气不经意间变得强硬的反

馈，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。上司的善意，并未能传达给下属。下属感受到的，是“自己的工作被否定

了”、“在这人面前无论说什么都是徒劳”这种无助的心情。变得畏缩的下属，最终会开始回避向上司

咨询或汇报。 

  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位部长绝非“坏人”。相反，他发自内心地希望部下能够成长。当然，他自

己也认为：“即使我受到同样的对待，也不会觉得是职场霸凌。”然而，换个角度看，这其实是将自己

的“理所当然”视为绝对，却无意识地忽视了对方也有不同的“理所当然”。正因如此，才会将自己的

“理所当然”强加于人 ，从而“结果”上伤害了对方。既然身处同一职场，理应共享相同的“理所当

然”——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误解，让一个怀有善意的人变成了职场霸凌的施暴者。 

【例② 】商业价值观出现偏差时 

    在一个团队中，经理认为：“资料完成度达到七成时就尽快分享，通过反馈进行完善，这样更高

效。”另一方面，其中一名成员则坚信：“既然要提交资料，就该提交成品，这才算专业。粗糙的资料

只会浪费大家的时间。” 

    关于哪种想法正确，这里暂且不作讨论。问题在于，如果双方在工作中都没有意识到各自的“理所

当然”，会发生什么。 

    随着截止日期临近，经理因连粗略的草稿都未见踪影而感到焦躁，质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慢？”

而成员们明明正竭尽全力试图完成高质量的资料，却感觉自己的努力遭到了否定。同样的“想做好

工作”这一初衷，却因“理所当然”的认知差异，转化为截然不同的情绪——焦躁与屈辱。 

    在此情境中，双方“想认真做好工作”的严肃态度其实是一致的。正因如此，问题才更棘手。由于

在“重视什么”这一商业价值观上的偏差，双方在无意识中忽略彼此的“理所当然”，从而引发了焦躁

与不信任等情感摩擦。当事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实施职场霸凌，反而认为自己只是在做“正确的

事”。正因如此，仅凭行为类型的分析方法，很难捕捉到此类问题。 

两个案例的共同结构 

   上述两个例子的共同点为以下机制。两者都完全没有“想要伤害对方”的意图。 

① 基于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，以“这是理所当然的”为前提采取行动 

② 没有意识到对方也有自己另一套“理所当然” 

③ 结果，“无意间”说出或做出伤害对方的言行 

    无意识职场霸凌的核心，在于对“自己理所当然的观念与对方理所当然的观念之间存在不一致”这

一事实的无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不是“坏人”，只要将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视为绝对，任何人都可能成

为职场霸凌的施暴者。而且，之所以难以察觉这种结构，是因为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就像空气一样存在，

平时不会浮现在意识表面。正因如此，光是死记硬背“禁止事项清单”终究有其局限，因此需要采取另

一种维度的方法——即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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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职场霸凌所引发的思考——超越人事劳动管理的范畴 
 

一直以来，职场霸凌主要是在人事劳动管理的语境下被讨论的。例如，劳动法上的问题、就业规则

中的惩戒事由、安全照顾义务的问题，当然这些都很重要。然而，如今职场霸凌向企业提出的问题，其

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了。 

    首先，我们已进入将职场霸凌视为“人权问题”来审视的时代。近期大型企业发生的职场霸凌案件

中，接连出现不仅被视为单纯的内部劳务管理问题，更因企业人权意识薄弱而受到社会谴责的情况。放

任职场霸凌的企业，将面临作为“轻视人权的企业”而失去利益相关方（Stakeholders）信任的风险。

随着关于商业与人权的国际讨论不断深入，职场霸凌对策正逐渐成为企业人权方针的核心议题。 

    此外，职场霸凌也直接关系到“人力资本经营”的问题。在“理所当然”的观念不断发生冲突的职

场中，“无论说什么都是徒劳”、“这个组织不会改变”的消极情绪会蔓延，员工敬业度随之下降。一

旦敬业度下降，优秀人才将率先离开组织，而留下来的人之间也难以产生挑战精神与协作意愿。这种恶

性循环，无异于对人力资本的破坏。 

    由此可见，防范职场霸凌并非仅仅是“为防止丑闻而支出的成本”，而是支撑组织可持续发展的

“投资”。 

 

5. 总结 

    本文探讨了“个人性×无意识”型职场霸凌的成因，即源于对“理所当然”观念的无意识冲突。即

使并非“坏人”，只要将自己的“理所当然”视为绝对真理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职场霸凌的施暴者。 

    要预防此类职场霸凌，关键在于养成“暂时质疑自身理所当然”的习惯。具体而言，即意识到“自

己有这样的理所当然”，并设想“对方可能也有与自己不同的理所当然”。虽然难以时刻保持这种意识，

但可以通过在 1对 1（单独沟通）等特定场合有意识地实践，逐步将其内化为习惯。 

    此外，虽然本文聚焦于“个人”原因，但实际上“组织”原因同样重要。关于组织文化及人事评价

制度如何形成“再生产”或“助长”职场霸凌的结构，我希望今后再详细探讨。职场霸凌既是“个人问

题”，也是“组织问题”。从这两个方面着手，才是真正有效应对职场霸凌的关键。 

    若您对如何具体应对这些课题感兴趣，欢迎向本业务团队咨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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